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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生产经营单位

安全生产监督

检查、消防安全

监督检查

企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条：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，以及开发区、

工业园区、港区、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，

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，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

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职责。

《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 第五条：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和开发区、工业

园区等各类功能区管理机构应当明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人员，履行监督检查职责，协助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职责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六条：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

消防安全职责：（一）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、消防安全

操作规程，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（二）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、

器材，设置消防安全标志，并定期组织检验、维修，确保完好有效；（三）对建筑消

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，确保完好有效，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，存档备

查；（四）保障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畅通，保证防火防烟分区、防火间

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；（五）组织防火检查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；（六）组织进行有针

对性的消防演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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